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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2011年(春季)经济法学专业研究生

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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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济法 

方向: 劳动法方向、金融法方向、公司法方向、税法方向 

(免试入学 在职学习 符合条件可申请硕士学位)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渊源于1980 年创设于世界经济系的国际贸易与经济法教研

整，原世界经济系国际贸易与经济法教研室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全部调

经济法教研室。1987 年，在经济学系开始设立经济法学专业，并于同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济法教研室的教师和经济法专业的学生为基础，设立经济法学系，下设经济法专业

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与此相适应，1998 年 8 月，经济法学系易名为法学

8 年12 月，法学院正式成立。  

  我院现有教师44人，其中教授14名、副教授17名、讲师10 名。其中，12位教

硕士生导师。我院现设有法律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两个博士点；以及经济法学、宪

商法学、法学理论等五个法学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现有在校博士、硕士

 
专业介绍：  

      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其立足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基本知

和社会学常识，分析、建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涉外经济

该学科较多地运用比较法学、实证分析法学和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的知识、理

 
培养目标： 

      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培养全面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初步

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能有效服务于经济、管理和司法领域的高素质的法律专业

 
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注：所有学生必须修满36学分（至少12门课程）才可以结业。 

 
教学特色： 

    ◆正规系统的硕士教育— —体系完整的课程安排，符合条件者可申请硕士学位。

    ◆多次申硕的考试机会 — — 符合条件者， 最多可四次参加同等学力申请硕

    ◆便捷简单的入学方式— —采取资格审核方式入学，无需严格的入学资格考试

    ◆可视实用的学习回报— —在职学习，学以致用，可助成功。 

 
报名条件： 

    凡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工作三年以上，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有志完成

免试入学。不申请学位的学员，入学条件可适当放宽。  

 
学习期限与授课安排： 

    学习期限两年，周末集中授课，2011年3月上旬开始上课。 

    授课地点：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北一路校区 

 
证书与学位： 

   在学期间，修满所规定的学分，通过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外语

及上海财经大学资格考试后，方可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由本人提出申请，经

师，进入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并通过论文答辩；可申请上海财经大学法学硕士

 
报名与收费： 

 

专

业

必

修

课 

学位共同

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3 51

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 3 51

第一外语（英语应用） 4 72

学位基础

课 

法学理论专题 3 51

中级宏观经济学 4 72

民法专题 2 36

经济法专题 2 36

国际经济法学专题 2 36

商法专题 2 24

劳动法专题 2 36

金融法学专题 1.5 24

学位方向课 

民事诉讼与经济仲裁专题 3 51

金融法学专题 1.5 24

公司法专题 2 36

税法专题 1.5 30

法学专题 3 51

总计   38 660



    报名者可向上海财经大学索取报名表。 

    经资格审核同意后，学院通知报名者办理正式报名手续。需提交身份证、学历证书

复印件、一寸同版照片 2 张。 

    学费：25000元。学位申请与答辩费：按申请学位时教育部和上海财经大学规

元。  

                            


